
附件1：

望城区2019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

	专项名称
	限价商品房及房地产物业管理
	专项属性
	延续专项(   新增专项(    

	部门名称
	望城区住房保障局
	资金总额（万元）
	400

	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
	物业服务活动的监管，物业矛盾纠纷的调处、物业管理知识的宣传培训、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与考核、物业服务企业创先争优、智慧物业建设、物业管理行业诚信建设、物业矛盾纠纷应急处置、限价商品房小区管理考核。

	专项立项
依据
	《关于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《望城区物业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《长沙市望城区限价商品房小区管理考核奖补暂行办法》

	专项实施进度计划
	专项实施内容
	计划开始时间
	计划完成时间

	
	1、组织全区街镇、社区物业监管工作人员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从业人员进行物业管理相关业务培训。
	2019年1月
	2019年12月底

	
	2、做好物业管理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宣传，印制宣传资料，组织全区物业管理技能大比武活动，组织参观学习优秀项目等活动。
	2019年1月
	2019年12月底

	
	3、物业监管与物业服务考核、全区物业活动的创先评优、物业行业文明创建及城市管理工作督促与协调、矛盾纠纷调处应急处置。
	2019年1月
	2019年12月底

	
	4、组织全区限价商品房小区物业管理工作调研，对限价商品房物业管理实施专项监督考核。
	2019年1月
	2019年12月底

	
	5、其他必要支出。
	
	

	专项长期绩效目标
	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进物业管理的文件精神，确保全区物业服务水平不断提升，物业服务行业健康持续发展。

	专项年度绩效目标
	为2019年物业管理工作全面推进、矛盾调处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、街镇、社区物业管理专项工作的创新、物业服务企业创先评优、物业行业的文明创建、物业服务监督考核等相关工作提供经费保障。

	专项年度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备注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完成2019年度物业管理日常工作。组织物业管理相关业务培训2次，人数不低于500人；组织参观学习优秀项目2次；组织政策及法律法规宣传不少于2次。
	100%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每年组织一次年度考核，季度考核由街道社区组织实施，优秀企业不低于70%。省优和市优项目评选每年组织一次，参评企业通过率达80%。
	100%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及时拨付
	100%　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不超预算
	100%
	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物业服务企业利润
	5%
	　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全区物业管理整体水平显著提高，人民群众幸福满意获得感增强。　
	
	　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物业服务社会满意明显提高
	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提高物业管理水平
	
	　

	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全区平安住宅小区和物业服务质量满意度
	90%
	　

	专项实施

保障措施
	《关于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《长沙市望城区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》《望城区物业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《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》

	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年   月   日 
（盖章）  

	财政部门审核意见
	业务科室
	年   月   日 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预算科
	年   月   日

（盖章）

	
	绩效评价科
	 年   月   日

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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